
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通識博雅涵養課程開授準則 

民國 105 年 04 月 08 日 104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5次中心會議通過 

民國 105 年 06 月 23 日 104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通識教育委員會議會議通過 

民國 105 年 07 月 25 日校長核定 

第一條  通識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落實本校全人教育目標，並提升通識

博雅涵養課程教學品質，特訂定本準則。 

第二條  本校教師開授通識博雅涵養課程均須依據本準則辦理，遇有爭議時，提

送通識教育委員會議決。 

第三條  開授通識博雅涵養課程之教師，須具有教育部所訂講師以上資格。 

第四條  本校教師欲開授通識博雅涵養課程者，應於規定期間內，就通識委員會

所規劃之課程填具開課申請表，向該課程規劃單位提出開課申請。各課

程規劃單位完成各申請表之初審後，應彙送本中心複審。本中心完成複

審後，應彙整所有開課申請資料，提請通識教育委員會進行三審。申請

表填寫不全或有錯誤者，不予審議。 

第五條  若申請開課教師不敷開課之需，本中心得依實際需求規劃應開課程，並

請各課程規劃單位安排專、兼任教師授課。 

第六條  本校教師若欲開設通識教育委員會規劃以外之通識博雅涵養新課程，應

於每學期開學前向本中心提出開課計畫書，經本中心與該課程相關系所

共同審查通過後，再送通識教育委員會進行複審。經複審通過後，方可

開課。 

第七條  為使本校通識博雅涵養課程多元化並提供學生更多之選擇，每一學期每

一教師所開之同一科目以不超過兩班為原則。 

第八條  本準則未盡事宜，悉依學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準則經通識教育中心會議、通識教育委員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訂時亦同。 


